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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订的必要性 

《油气田钻井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污染控制要求》（DB65/T3997-2017）、《油

气田含油污泥综合利用污染控制要求》（DB65/T3998-2017）、《油气田含油污

泥及钻井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技术规范》（DB65/T3999-2017）三项地方标准于 2017

年 5 月 30 日开始实施，地方标准中规定含油率不能超过 2%（即 20000mg/kg），

利用途径包括作为油田内部铺垫井场道路、固废场覆土和自然填坑材料。2018 年

国家出台了《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标准，该标准规定第二类建设用地土壤中石油烃（C10-C40）含

量筛选值不能超过 4500mg/kg，风险管控值不能超过 9000mg/kg。地方标准中规

定的利用途径与国家标准中规定的建设用地有着一定的联系。为了实现对钻井固

体废物和含油污泥更科学的管理，为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环境管理和油田公司开展

废物治理提供依据，需要主要对标准中的石油烃进行修订，新疆环科院开展了《油

气田钻井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污染控制要求》、《油气田含油污泥综合利用污染控

制要求》、《油气田含油污泥及钻井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技术规范》三项标准的修

订工作。三项标准制修订被列入 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标准制（修）订

计划项目中，项目编号为 XJ19-005、XJ19-007 和 XJ1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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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订原则及思路 

2.1 修订原则 

（1）符合污染预防、减小环境污染及废物资源化利用的原则。 

（2）本标准在充分考虑国内外现有技术水准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根据新

疆各油田区块所处自然环境条件及环境质量要求，以固体废物处理后资源化利用

不对现有环境质量产生较大影响为原则。 

（3）符合或严于国家法律法规原则。 

2.2 修订思路 

鉴于本标准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不属于同一类型标准，但本标准中综合利用过程中也应考虑对

人体健康的影响，本标准的修订思路为：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

综合利用途径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并对现有钻井废物和含油污泥处理技术进行技

术经济可行性分析。在保障人体健康的前提下，确定技术、经济可行的石油烃综

合利用方式和综合利用值。 

 

 

 

 

 

 

 

 

图 2-1 标准修订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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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订过程 

2018 年 12 月，原环保厅就标准修订组织召开讨论会，启动标准修订工作，

标准修订由新疆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负责； 

2019 年 1 月初，标准编制组到中国环科院标准所进行技术咨询，在技术咨询

的基础上就标准修订的组织方式及修订思路进行讨论，初步确定标准修订工作方

案； 

2019 年 1 月-3 月初，开展标准资料查询工作，进一步明确修订思路，完成资

料整理； 

2019 年 3 月初-3 月底，进行现场调研，初步完成技术经济分析工作。 

2019 年 4 月初-4 月中旬，完成标准初稿； 

2019 年 4 月中旬-5 月初，征求生态环境厅相关处室和事业单位、地州生态环

境局、新疆各油田公司意见； 

2019 年 5 月中旬召开内部讨论，根据讨论结果进行进一步修改； 

2019 年 5 月底-6 月初，与生态环境部中国环科院标准所、中国环科院固体废

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中心、北京环科院等专家进行进

一步交流； 

2019 年 6 月中旬，完成标准修改稿； 

2019 年 6 月中旬-10 月下旬，根据进一步调研资料及修改建议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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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修订研究内容 

4.1 国内外法规标准情况 

（1）美国 

1988 年，美国环保局发布了一项监管决定，将石油和天然气勘探与生产废物

从《危险废物规则》第 C 子标题中豁免，即将石油和天然气勘探与生产废物从危

险废物中豁免，作为其他废物受《资源保护法》第 D 子标题的管制。《资源保护

法》将固体钻井废物归类为工业废物。针对石油和天然气勘探与生产行业，美国

环境保护局编写了《石油天然气勘探与生产行业涉及池、罐和土地应用的废物自

愿管理实践汇编》，该文件对石油和天然气勘探与生产过程中的主要涉及池、储

罐和土地应用/处置的 14 个自愿管理实践进行介绍。另外美国石油协会也编写了

《石油和天然气勘探与生产废物管理指南》，该指南对石油和天然气勘探与生产

废物来源、涉及到的国家法律法规、废物管理思路及废物管理方法做了介绍。部

分州也制订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对钻井废物或石油烃进行了规定。 

（2）加拿大 

加拿大在国家层面针对土壤中石油烃制定了《加拿大国家土壤中石油烃标

准》。阿尔伯塔省是加拿大的主要石油产区，阿省政府也通过了严格的环境保护

法律和石油开采和生产的监管法案，主要有《阿尔伯塔省 一类 土壤和地下水修

复准则》、《阿尔伯塔省 二类 土壤和地下水修复准则》和 050 指令《钻井废物

管理》、058 指令《关于上游石油工业油田废物管理要求》等。 

（3）国内 

国内主要有《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含油污泥资源化综合利用及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SY/T7301—2016）、《油田含油污泥综合利用污染控制标准》（DB23/T 

1413-2010）、《含油污泥处置利用控制限值》（DB61/T 1025-2016）等。 

4.2 风险控制值评估结果 

综合利用过程中其上层铺设其他施工材料或土壤，压实后厚度不得少于

30cm 情况下，非致癌效应风险控制值为 5.09E+04 mg/kg。 



5 

 

综合利用过程中其上层直接暴露于环境中情况下，非敏感用地方式下的风险

控制值为 5.62E+03 mg/kg。 

4.3 技术经济分析 

（1）泥浆处理 

在正常情况下水基泥浆石油烃含量较低，即使添加了少量石油烃的泥浆经过

水洗氧化工艺也容易处理，达到 1%不存在技术问题，处理成本不会显著增加。

油基泥浆处理后岩屑石油烃含量＜1%不存在技术问题，成本增加不大。 

（2）含油污泥处理 

含油污泥石油烃处理到 1%以下不存在技术问题。把含油污泥处理到 2%，各

技术成本无明显差别，处理到 1%时成本约增加 1 倍。 

（3）一般固废填埋场填埋 

一般二类固废填埋场成本大约在 50-200 元/t，一类固废填埋场成本约 10 元/t。 

（4）不同处置方案技术经济分析 

现按照方案一：处理到 2%后按照本标准场地选址要求直接综合利用；方案

二：处理到 2%后到一般固废填埋场填埋（不限于油田区域）；方案三：处理到

1%后按照本标准场地选址要求直接综合利用三种方案进行经济分析。 

方案一”处理每 t 含油污泥成本按照 100%计算；“方案二”处理成本较“方

案一”成本提高了 40%；“方案三”处理成本较“方案一”成本提高了 112%。 

 “方案二”与“方案一”的主要区别为处理后的含油污泥最终处置去向不

同，“方案一”为石油烃处理到 2%满足本标准提出的场地选址要求后综合利用，

“方案二”为石油烃处理到 2%后到一般固废填埋场填埋（不限于油田区域），

“方案二”中的一般固废填埋场按照二类固废填埋场要求需要做防渗考虑，二类

固废填埋场较一类固废填埋场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包括内容如下： 

5.3.1 应避开地下水主要补给区和饮用水源含水层。 

5.3.2 应选在防渗性能好的地基上。天然基础层地表距地下水位的距离不得

小于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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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当天然基础层的渗透系数大于 1.0×10
-7

cm/s 时，应采用天然或人工材

料构筑防渗层，防渗层的厚度应相当于渗透系数 1.0×10
-7

cm/s 和厚度 1.5m 的粘

土层的防渗性能。 

6.2.2 必要时应设计渗滤液处理设施，对渗滤液进行处理。 

6.2.3 为监控渗滤液对地下水的污染，贮存、处置场周边至少应设置三口地

下水质监控井。一口沿地下水流向设在贮存、处置场上游，作为对照井；第二口

沿地下水流向设在贮存、处置场下游，作为污染监视监测井；第三口设在最可能

出现扩散影响的贮存、处置场周边，作为污染扩散监测井。 

当地质和水文地质资料表明含水层埋藏较深，经论证认定地下水不会被污染

时，可以不设置地下水质监控井。 

7.3.1 应定期检查维护防渗工程，定期监测地下水水质，发现防渗功能下降，

应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地下水水质按 GB/T 14848 规定评定。 

7.3.2 应定期检查维护渗滤液集排水设施和渗滤液处理设施，定期监测渗滤

液及其处理后的排放水水质，发现集排水设施不通畅或处理后的水质超过 GB 

8978 或地方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需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8.3.1 为防止固体废物直接暴露和雨水渗入堆体内，封场时表面应覆土二层，

第一层为阻隔层，覆 20cm～45cm 厚的粘土，并压实，防止雨水渗入固体废物堆

体内；第二层为覆盖层，覆天然土壤，以利植物生长，其厚度视栽种植物种类而

定。 

8.3.2 封场后，渗滤液及其处理后的排放水的监测系统应继续维持正常运转，

直至水质稳定为止。地下水监测系统应继续维持正常运转。 

从二类固废填埋场要求可以看出，二类固废填埋场提出的更严格要求主要是

为了防止二类固体废物产生的渗滤液对地下水产生污染。本标准中对铺垫井场和

修油田道路场地选址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选址应位于降水量在 200mm 以下、蒸

发量在 1500mm 以上的干旱区，且综合利用场底部距离地下水 3m 以上，可以保

证天然降水无法下渗到地下水层，而且处理后的石油烃迁移能力非常弱，如果按

照本标准提出的要求铺垫井场和修油田道路，不会对地下水产生影响。综合分析，

应优先选用方案一进行综合利用，利用不完的经鉴定不属于危险废物可以进入一

般固废填埋场具有更好的技术经济可行性。 

 



7 

 

5 标准最终修订内容 

5.1 标准拆分整合 

将《油气田含油污泥及钻井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技术规范》拆分为《油气田含

油污泥处理及处置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要求》和《油气田钻井固体废物处理及处置

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要求》，同时将《油气田含油污泥综合利用污染控制要求》融

入到《油气田含油污泥处理及处置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要求》中，将《油气田钻井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污染控制》融入到《油气田钻井固体废物处理及处置利用污染

控制技术要求》中。 

5.2 标准主要修订内容 

5.2.1 原“油气田钻井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污染控制要求”修订内容 

（1）修改、增加术语定义 

①删除“综合利用”定义。 

②增加了“处置利用”定义 

指钻井固体废物或处理过程产生的剩余固相，用于铺设油田道路、铺垫井场、

固废场封场覆土、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作业分层填埋覆土和封场覆土、填充废弃

油砂矿等的利用方式或进入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的处置方式。 

（2）增加修改处置利用方式和要求 

1）修改了原标准综合利用方式 

将原标准“用于铺设服务油田生产的各种内部道路、铺垫井场、固废场封场

覆土及作为自然坑洼地填充材料的利用方式”。修改为“可用于铺设油田道路和

铺垫井场，铺设的油田道路和铺垫的井场应在已经征地的油田作业区内，且需满

足以下要求”，即处理后固相达到利用限值可以用于铺设油田道路、铺垫井场，

固废场封场覆土单独提出要求，取消自然坑洼地利用方式。 

2）增加了生活垃圾填埋场分层填埋作业覆土利用方式 

增加内容为“5.4.3 钻井固体废物或钻井固体废物处理后的剩余固相达到表

1 限值要求，可以作为生活垃圾填埋场分层填埋作业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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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加进入一般固废填埋场处置方式 

增加内容为“5.4.4 钻井固体废物或钻井固体废物处理后的剩余固相达到表

1 限值要求，可以按照 GB 18599 要求进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Ⅱ类场填埋处

置；进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Ⅰ 类场的，填埋场应位于油田勘探开发区内，

且选址需符合 5.4.2.1 要求”。 

4）修改了固废场封场覆土利用方式 

在固废场封场覆土利用方式的基础上增加了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覆土，且要

求覆土层上应铺设其他材料或自然土壤防止产生粉尘，即“5.4.5 钻井固体废物

或钻井固体废物处理后的剩余固相达到表 1 限值要求，可以作为固废场封场覆土、

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覆土材料，作为封场覆土材料其上层应铺设压实后厚度不少

于 30cm 的其他建筑材料或自然土壤”。 

5）取消了自然坑洼地填充利用方式 

取消了自然坑洼地填充利用方式 

6）增加了填充废弃油砂矿矿坑要求 

增加了填充废弃油砂矿矿坑要求，即“5.4.6 钻井固体废物或钻井固体废物

处理后的剩余固相达到表 1 限值要求，用于填充废弃油砂矿矿坑的，需开展环境

影响评价。”。 

7）增加了铺设道路、铺垫井场利用方式记录要求 

为了实现利用去向可追溯，增加了综合利用记录要求，即“5.4.7 钻井固体

废物或钻井固体废物处理后的剩余固相作为铺设道路、铺垫井场材料，综合利用

过程应记录利用场所主要拐点坐标、厚度及利用量等基本信息”。 

（3）修改了场地选址要求 

将“4.1 场地应选择在油田作业区内”修改为铺设道路、铺垫井场利用方式

“应在已经征地的油田作业区内”。 

原标准中要求“4.2 场地应距离城镇、行政村 5km 以上，距离省级公路 10km

以上。4.4 场地常年地下水稳定潜水位应在 3m 以下，距离地表水多年平均水位

线 5km 以上，当地年均降水量在 200mm 以下，蒸发量在 1500mm 以上，土地类

型属于荒漠、戈壁的区域”。考虑到综合利用对场址选择及利用要求均有严格限

制，在利用过程中石油烃难以迁移、通过土壤、空气、地下水、地表水途径对人

体健康影响较小，其对环境的主要影响体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此将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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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要求中 4.2 条修改为“场地应距离城镇、行政村 5000m 以上，距离省级公路

5000m 以上”。4.4 条修改为“场地常年地下水稳定潜水位应在综合利用场底部

3m 以下，与地表水多年平均水位线直线距离 5000m 以上，当地年均降水量在

200mm 以下，蒸发量在 1500mm 以上，土地类型属于荒漠、戈壁的区域”。 

（4）修改了利用限值 

去除“处理装置处理后的固体废物含水率≤80%”的要求。 

将“含油率”指标更改为“石油烃（C10-C40）”。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采用

土地处理方式，其石油烃限值基本上在 10000mg/kg 左右，路易斯安那州管理法

允许石油烃含量小于 3%（干重）的废物/土壤混合物可以在现场进行填埋处理。

我国《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含油污泥资源化综合利用及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SY/T7301—2016）中要求石油烃总量不大于 2%宜用于铺设通井路、铺垫井场

基础材料，但要求经养护后成型路基浸出液污染物应达到 GB8978 要求。陕西《含

油污泥处置利用控制限值》（DB61/T 1025-2016）中要求铺设油田井场、等级公

路时为 10000mg/kg。考虑到新疆实际地理环境，利用场地比美国、加拿大更不敏

感，且无下渗影响地下水风险，结合本次人体健康环境风险评估结果，在覆土的

条件下石油烃含量在 69600mg/kg 以下人体健康环境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本

次石油烃限值在铺设井场和油田通井路时为 10000mg/kg，其他利用途径（进入工

业固体废物填埋场或固废场封场覆土、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作业分层填埋覆土或

封场覆土、填充废弃油砂矿、回填至原基坑）保持不变，为 20000mg/kg。 

阿尔伯塔省 050 指令《钻井废物管理》中 pH 要求为 6～10.5，美国《国家石

油天然气环境法规审查指南》中要求 pH 为 6～10。陕西《含油污泥处置利用控

制限值》（DB61/T 1025-2016）中要求铺设油田井场时 pH 值为 6～9，用做工业

生产原料时 pH 为 6～10。考虑到新疆戈壁荒漠地区土壤 pH 本底值较高，监测的

土壤最大 pH 达到 10.2，将 pH 指标由“2～12.5”更改为“6～10”。 

将砷由 80mg/kg 修改为 60mg/kg，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保持一致。 

（5）增加了施工要求 

增加 5.4.1.3 施工要求内容，要求如下： 

1）作为油田铺设道路材料，只能用于铺设基层或垫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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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油田铺垫井场材料，上层应铺设压实后厚度不少于 30cm 的其他建筑

材料或自然土壤。 

（6）增加修改检测方法及采样要求 

①检测方法 

将“应采用表 2 规定的方法”修改为“宜采用表 2 规定的方法”。 

铜、锌、镍、铅、镉、砷增加 HJ 766，苯并[a]芘增加 HJ 892、HJ 950 方法，

同时删除“参照 GB 5085.3-2007 中的附录 K、附录 M”方法，COD 检测方法增

加 HJ 828。 

将石油烃检测方法更改为《土壤和沉积物 石油烃（C10-C40）的测定 气相

色谱法》。 

②采样要求 

将原标准中 7.1.2 条删除，不再区分堆场采样和和装置出口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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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油气田钻井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污染控制要求修订前后比较表 

类别 修订项目 原标准内容 修订后内容 依据或原因 备注 

一、术语和定义部分 

综 合

利用 

 综合利用：达到本标准污染物限值

的钻井固体废物作为可利用资源，

用于铺设服务油田生产的各种内

部道路、铺垫井场、固废场封场覆

土及自然坑洼地填充的利用方式。 

处置利用：指钻井固体废物或钻井固体废物处理过

程产生的剩余固相，用于铺设油田道路、铺垫井场、

固废场封场覆土、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作业分层填

埋覆土和封场覆土、填充废弃油砂矿矿坑等的利用

方式或进入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的处置方式。 

自然坑外地填充利用途径过于宽

松，同时根据油田公司需求新增生

活垃圾填埋作业分层填埋覆土和

封场覆土、填充废弃油砂矿矿坑和

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途径 

 

二、利用及处置途径分类和要求 

铺 设

油 田

通 井

路 或

铺 垫

井场 

 

 

5.4.2 钻井固体废物或钻井固体废物处理后产生的

剩余固相可用于铺设油田道路和铺垫井场，铺设的

油田道路和铺垫的井场应在已经征地的油田作业区

内，且需满足以下要求。 

将固废场封场覆土利用方式进行

修改，取消自然坑洼地填充利用方

式 

严格 

选址要求 

4.1 场地应选择在油田作业区内 
用于铺设油田道路和铺垫井场：应在已经征地的油

田作业区 
将油田作业区细化 严格 

4.2 场地应距离城镇、行政村 5km

以上，距离省级公路 10km 以上 

2）场地应距离城镇、行政村 5000m 以上，距离省级

公路 5000m 以上 

参照并严于《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宽松 

4.4 场地常年地下水稳定潜水位

应在 3m 以下，距离地表水多年平

均水位线 5km 以上，当地年均降

水量在 200mm 以下，蒸发量在

1500mm 以上，土地类型属于荒

4）场地常年地下水稳定潜水位应在综合利用场底部

3m 以下，距离地表水多年平均水位线水平距离

5000m 以上，当地年均降水量在 200mm 以下，蒸发

量在 1500mm 以上，土地类型属于荒漠、戈壁的区

域。 

 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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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修订项目 原标准内容 修订后内容 依据或原因 备注 

漠、戈壁的区域 

限值要求 

pH（无量纲）2-12.5 6-10 
参照新疆土壤背景值及美国《国家

石油天然气环境法规审查指南》 
严格 

砷（mg/kg）80 60 

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

选值保持一致。 

严格 

含油率 20000mg/kg 

石油烃（C10-C40）铺设油田道路、铺垫井场 10000mg/kg； 

进入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或固废场封场覆土、生活

垃圾填埋场填埋作业分层填埋覆土或封场覆土、填

充废弃油砂矿、回填至原基坑 20000mg/kg 

根据环境风险评估结果，参照陕西

《含油污泥处置利用控制限值》

（DB61/T 1025-2016） 

 

施工要求 

 
1）作为铺设油田通井路材料，只能用于铺设基层或

垫层 
避免产生粉尘 严格 

 
2）作为铺垫井场材料，上层应铺设压实后厚度不少

于 30cm 的其他建筑材料或自然土壤 
避免产生粉尘 严格 

进入

填埋

场处

置或

利用 

进入生

活垃圾

填埋场 

 

5.4.3 钻井固体废物或钻井固体废物处理后的剩余

固相达到表 1 限值要求，可以作为生活垃圾填埋场

分层填埋作业覆土。 

新增生活垃圾填埋场分层填埋作

业覆土途径 
新增 

进入工

业固体
 

5.4.4 钻井固体废物或钻井固体废物处理后的剩余

固相达到表 1 限值要求，可以按照 GB 18599 要求进

新增进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

场途径，考虑到Ⅰ 类填埋场不采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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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修订项目 原标准内容 修订后内容 依据或原因 备注 

废物填

埋场 

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Ⅱ类场填埋处置；进入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Ⅰ类场的，填埋场应位于

油田勘探开发区内，且选址需符合 5.4.2.1 要求。 

取防渗措施，因此对选址提出了要

求 

封场覆

土 
 

5.4.5 钻井固体废物或钻井固体废物处理后的剩余

固相达到表 1 限值要求，可以作为固废场封场覆土、

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覆土材料，作为封场覆土材料

其上层应铺设压实后厚度不少于 30cm 的其他建筑

材料或自然土壤 

增加了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覆土，

由于固废填埋场和生活垃圾填埋

场已经开展过环境影响评价，因此

不再对选址作出限制要求，但增加

了上层铺设其他材料要求 

宽松 

填充

废弃

油砂

矿 

  

5.4.6 钻井固体废物或钻井固体废物处理后的剩余

固相达到表 1 限值要求，用于填充废弃油砂矿矿坑

的，需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废弃油砂矿石油烃含量本底值较

高，填充废弃油砂矿不会对周边环

境造成新的污染 

新增 

处置

利用

可追

溯性 

  

5.4.8 钻井固体废物或钻井固体废物处理后的剩

余固相作为铺设道路、铺垫井场材料，综合利用

过程应记录利用场所主要拐点坐标、厚度及利用

量等基本信息。 

增加处置利用途径内容  

三、采样与检测方法 

采样  

7.1.2 装置出口采样 

含油污泥经处理后不在堆场堆放

直接运走的需在装置出口处采样。

固定式处理装置每月至少采一个

待测样进行检测，移动式处理装置

 

由于所有的装置处理完成后固相

均需要在现场堆放，因此取消装置

出口采样要求。 

由于所有的

装置处理完

成后固相均

需要在现场

堆放，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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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修订项目 原标准内容 修订后内容 依据或原因 备注 

每处理一批含油污泥至少采一个

待测样进行检测，采样时间应有一

次位于该批次整个处理周期的 1/2

处。单样采集间隔为 0.5 小时，单

样重≥1kg，每次至少取 5 个单样

混合均匀后作为待测样。 

取消装置出

口 采 样 要

求。 

检测

方法 

一般要求 应采用表 2 规定的方法 宜采用表 2 规定的方法 
表述更加准确，国家发布的最新标

准也可以采用 
 

铜、锌、

镍、铅、

镉、砷 

 增加 HJ 766 国家发布的新标准  

COD  增加 HJ 828 国家发布的新标准  

苯并[a]

芘 

参照 GB 5085.3-2007 中的“附录

K”、“附录 M” 
HJ 892、HJ 950  国家发布的新标准  

石油烃 

采用 CJ/T 221-2005 中的“城市污

泥 矿物油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

法”测定总油含量 

HJ 1021 

国家发布的新标准。原标准中利用

四氯化碳对石油烃萃取，四氯化碳

目前被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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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原“油气田含油污泥综合利用污染控制要求”修订内容 

（1）修改、增加术语定义 

①删除“综合利用”定义。 

②增加了“处置利用”定义 

指含油污泥处理过程产生的剩余固相，用于铺设油田道路、铺垫井场、固废

场封场覆土、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作业分层填埋覆土或封场覆土、填充废弃油砂

矿、回填至原基坑、作为沥青道路路面施工集料等的利用方式或进入工业固体废

物填埋场的处置方式。 

（2）增加修改处置利用方式和要求 

1）修改了原标准综合利用方式 

将原标准“用于铺设服务油田生产的各种内部道路、铺垫井场、固废场封场

覆土及作为自然坑洼地填充材料的利用方式”。修改为“5.4.2 含油污泥处理过

程产生的剩余固相可用于铺设油田道路和铺垫井场，铺设的油田道路和铺垫的井

场应在已经征地的油田作业区内，且需满足以下要求”，即处理后固相达到利用

限值可以用于铺设油田道路、铺垫井场进行利用。 

2）增加了生活垃圾填埋场分层填埋作业覆土利用方式 

新增了“5.4.3 含油污泥处理后达到表 1 限值要求的剩余固相，可以作为生

活垃圾填埋场分层填埋作业覆土”利用方式。 

3）增加进入一般固废填埋场处置方式 

新增了“5.4.4 含油污泥处理后达到表 1 要求的剩余固相，可以按照 GB 

18599 要求进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Ⅱ类场填埋处置；进入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填埋场Ⅰ 类场的，填埋场应位于油田勘探开发区内，且选址需符合 5.4.2.1 要

求”处置方式。 

4）修改了固废场封场覆土利用方式 

在固废场封场覆土利用方式的基础上增加了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覆土，且要

求覆土层上应铺设其他材料或自然土壤防止产生粉尘，即“5.4.5 含油污泥处理

后达到表 1 要求的剩余固相，可以作为固废场封场覆土、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覆

土材料，作为封场覆土材料其上层应铺设压实后厚度不少于 30cm 的其他建筑材

料或自然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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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增加了油泥坑中含油污泥异位处理后回填至原基坑要求 

新增内容为“5.4.6 油泥坑堆存的含油污泥经异位处理后达到表 1 要求的剩

余固相优先回填至原基坑，回填至原基坑需按照 HJ 25.5 要求开展污染地块风险

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 

6）增加了含油污泥经处理后砂石利用要求 

含油污泥处理后的砂石可以作为沥青道路路面集料，用作集料时除了满足集

料质量要求外，石油烃含量还需小于等于 4500mg/kg，即增加了“5.4.7 含油污

泥处理过程后分离出的砂石，在满足 JTG F40 中规定的质量要求且石油烃含量≤

4500mg/kg 的条件下，可以作为沥青道路路面施工集料”内容。 

7）取消了自然坑洼地填充利用方式 

取消了自然坑洼地填充利用方式。 

8）增加了填充废弃油砂矿利用方式 

增加了填充废弃油砂矿利用方式，即“5.4.8 含油污泥处理后的剩余固相达

到表 1 限值要求，用于填充废弃油砂矿矿坑的，需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9）增加了铺设道路、铺垫井场利用方式记录要求 

为了实现利用去向可追溯，增加了综合利用记录要求，即“5.4.10 含油污

泥处理后的剩余固相作为铺设道路、铺垫井场材料，综合利用过程应记录利用场

所主要拐点坐标、厚度及利用量等基本信息”。 

10）增加了含汞气田天然气分离过程产生的含汞沉降砂要求 

含汞气田天然气分离过程会产生含汞沉降砂，目前油田公司按照含汞危险废

物进行管理，因此增加“5.4.11 含汞气田在天然气分离过程中产生的含汞沉降

砂，按照含汞危险废物进行管理”内容。 

（3）修改了场地选址要求 

将“4.1 场地应选择在油田作业区内”修改为铺设道路、铺垫井场利用方式

“应在已经征地的油田作业区内”。 

原标准中要求“4.2 场地应距离城镇、行政村 5km 以上，距离省级公路 10km

以上”。“4.4 场地常年地下水稳定潜水位应在 3m 以下，距离地表水多年平均

水位线 5km 以上，当地年均降水量在 200mm 以下，蒸发量在 1500mm 以上，土

地类型属于荒漠、戈壁的区域”。考虑到综合利用对场址选择及利用要求均有严

格限制，在利用过程中石油烃难以迁移、通过土壤、空气、地下水、地表水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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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体健康影响较小，其对环境的主要影响体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此将综合

利用选址要求中 4.2 条修改为“场地应距离城镇、行政村 5000m 以上，距离省级

公路 5000m 以上”。4.4 条修改为“场地常年地下水稳定潜水位应在综合利用场

底部 3m 以下，与地表水多年平均水位线直线距离 5000m 以上，当地年均降水量

在 200mm 以下，蒸发量在 1500mm 以上，土地类型属于荒漠、戈壁的区域”。 

（4）修改了利用限值 

去除“处理装置处理后的固体废物含水率≤80%”的要求。 

将“含油率”指标更改为“石油烃（C10-C40）”。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采用

土地处理方式，其石油烃限值基本上在 10000mg/kg 左右，路易斯安那州管理法

允许石油烃含量小于 3%（干重）的废物/土壤混合物可以在现场进行填埋处理。

我国《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含油污泥资源化综合利用及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SY/T7301—2016）中要求石油烃总量不大于 2%宜用于铺设通井路、铺垫井场

基础材料，但要求经养护后成型路基浸出液污染物应达到 GB8978 要求。陕西《含

油污泥处置利用控制限值》（DB61/T 1025-2016）中要求铺设油田井场、等级公

路时为 10000mg/kg。考虑到新疆实际地理环境，利用场地比美国、加拿大更不敏

感，且无下渗影响地下水风险，结合本次人体健康环境风险评估结果，在覆土的

条件下石油烃含量在 69600mg/kg 以下人体健康环境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本

次石油烃限值在铺设井场和油田通井路时为 10000mg/kg，其他利用途径（进入工

业固体废物填埋场或固废场封场覆土、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作业分层填埋覆土或

封场覆土、填充废弃油砂矿矿坑、回填至原基坑）保持不变，为 20000mg/kg。 

考虑到新疆戈壁荒漠地区土壤 pH本底值较高，监测的土壤最大 pH达到10.2，

参照阿尔伯塔省 050 指令《钻井废物管理》，将 pH 指标由“2～12.5”更改为“6～

10”。 

将砷由 80mg/kg 修改为 60mg/kg，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保持一致。 

（5）增加了施工要求 

增加 5.4.2.3 施工要求内容，要求如下： 

1）作为油田铺设道路材料，只能用于铺设基层或垫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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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油田铺垫井场材料，上层应铺设压实后厚度不少于 30cm 的其他建筑

材料或自然土壤。 

（6）增加修改检测方法及采样要求 

①检测方法 

将“应采用表 2 规定的方法”修改为“宜采用表 2 规定的方法”。 

砷增加 HJ 766。将石油烃检测方法更改为《土壤和沉积物 石油烃（C10-C40）

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②修改采样要求 

将原标准中 7.1.2 条删除，不再区分堆场采样和和装置出口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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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含油污泥综合利用污染控制要求修订前后比较表 

类别 修订项目 原标准内容 修订后内容 依据或原因 备注 

一、术语和定义部分 

综合

利用 

 综合利用：达到本标准污染物限

值的含油污泥作为可利用资源，

用于铺设服务油田生产的各种

内部道路、铺垫井场、固废场封

场覆土及自然坑洼地填充的利

用方式。 

处置利用：指含油污泥处理过程产生的剩余固相，用

于铺设油田道路、铺垫井场、固废场封场覆土、生活

垃圾填埋场填埋作业分层填埋覆土或封场覆土、填充

废弃油砂矿矿坑、回填至原基坑、作为沥青道路路面

施工集料等的利用方式或进入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的

处置方式。 

自然坑外地填充利用途径过于宽

松，同时根据油田公司需求新增生

活垃圾填埋作业分层填埋覆土和

封场覆土、填充废弃油砂矿矿坑和

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途径 

 

二、利用及处置途径分类和要求 

铺设油

田通井

路或铺

垫井场 

 

 

5.4.2 含油污泥处理过程产生的剩余固相可用于铺设

油田道路和铺垫井场，铺设的油田道路和铺垫的井场

应在已经征地的油田作业区内，且需满足以下要求 

将固废场封场覆土利用方式进行

修改，取消自然坑洼地填充利用方

式 

严格 

选址要

求 
4.1 场地应选择在油田作业区内 

用于铺设油田道路和铺垫井场：应在已经征地的油田

作业区 
将油田作业区细化 严格 

4.2 场地应距离城镇、行政村

5km 以上，距离省级公路 10km

以上 

2）场地应距离城镇、行政村 5000m 以上，距离省级

公路 5000m 以上 
参照并严于《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宽松 

4.4 场地常年地下水稳定潜水位

应在 3m 以下，距离地表水多年

平均水位线 5km 以上，当地年

均降水量在 200mm 以下，蒸发

4）场地常年地下水稳定潜水位应在综合利用场底部

3m 以下，距离地表水多年平均水位线水平距离 5000m

以上，当地年均降水量在 200mm 以下，蒸发量在

1500mm 以上，土地类型属于荒漠、戈壁的区域。 

 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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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修订项目 原标准内容 修订后内容 依据或原因 备注 

量在 1500mm 以上，土地类型属

于荒漠、戈壁的区域 

限值要

求 

pH（无量纲）2-12.5 6-10 
参照新疆土壤背景值及美国《国家

石油天然气环境法规审查指南》 
严格 

砷（mg/kg）80 60 

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

选值保持一致。 

严格 

含油率 20000mg/kg 

石油烃（C10-C40）铺设油田道路、铺垫井场 10000mg/kg； 

进入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或固废场封场覆土、生活垃

圾填埋场填埋作业分层填埋覆土或封场覆土、填充废

弃油砂矿矿坑、回填至原基坑 20000mg/kg 

根据环境风险评估结果，参照陕西

《含油污泥处置利用控制限值》

（DB61/T 1025-2016） 

 

施工要

求 

 
1）作为铺设油田通井路材料，只能用于铺设基层或垫

层 
避免产生粉尘 严格 

 
2）作为铺垫井场材料，上层应铺设压实后厚度不少于

30cm 的其他建筑材料或自然土壤 
避免产生粉尘 严格 

进入填

埋场处

置利用 

进入

生活

垃圾

填埋

场 

 
5.4.3 含油污泥处理后达到表 1 限值要求的剩余固

相，可以作为生活垃圾填埋场分层填埋作业覆土。 

新增生活垃圾填埋场分层填埋作

业覆土途径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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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修订项目 原标准内容 修订后内容 依据或原因 备注 

进入

工业

固废

填埋

场 

 

5.4.4 含油污泥处理后达到表 1 限值要求的剩余固

相，可以按照 GB 18599 要求进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填埋场Ⅱ类场填埋处置；进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

场Ⅰ 类场的，填埋场应位于油田勘探开发区内，且选

址需符合 5.4.2.1 要求。 

新增进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

场途径，考虑到Ⅰ 类填埋场不采

取防渗措施，因此对选址提出了要

求 

新增 

封场

覆土 

 

5.4.5 含油污泥处理后达到表 1 限值要求的剩余固

相，可以作为固废场封场覆土、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

覆土材料，作为封场覆土材料其上层应铺设压实后厚

度不少于 30cm 的其他建筑材料或自然土壤。 

增加了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覆土，

由于固废填埋场和生活垃圾填埋

场已经开展过环境影响评价，因此

不再对选址作出限制要求，但增加

了上层铺设其他材料要求 

宽松 

历史遗

留污泥

坑 
  

5.4.6 油泥坑堆存的含油污泥经异位处理后达到表 1

限值要求的剩余固相优先回填至原基坑，回填至原基

坑按照 HJ 25.5 要求开展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

复效果评估。 

对历史遗留污泥坑按照国家标准

要求进行评估 
新增 

含油污

泥处理

后产生

的砂石

去向 

  

5.4.7 含油污泥处理过程后分离出的砂石，在满足

JTG F40 中规定的质量要求且石油烃含量≤

4500mg/kg 的条件下，可以作为沥青道路路面施工集

料。 

 新增 

填充废

弃油砂

矿矿坑 

  

5.4.8 含油污泥处理后的剩余固相达到表 1 限值要

求，用于填充废弃油砂矿矿坑的，需开展环境影响评

价。 

废弃油砂矿石油烃含量本底值较

高，填充废弃油砂矿不会对周边环

境造成新的污染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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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修订项目 原标准内容 修订后内容 依据或原因 备注 

处置利

用可追

溯性 

 

 

5.4.10 含油污泥处理后的剩余固相作为铺设道路、铺

垫井场材料，综合利用过程应记录利用场所主要拐点

坐标、厚度及利用量等基本信息。 

增加处置利用后可追溯性 新增 

含汞气

田分离

的砂管

理要求 

 

 
5.4.11 含汞气田在天然气分离过程中产生的含汞沉

降砂，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含汞气田 新增 

三、采样与检测方法 

采样 装置出口

采样 

7.1.2 装置出口采样 

含油污泥经处理后不在堆场堆

放直接运走的需在装置出口处

采样。固定式处理装置每月至少

采一个待测样进行检测，移动式

处理装置每处理一批含油污泥

至少采一个待测样进行检测，采

样时间应有一次位于该批次整

个处理周期的 1/2 处。单样采集

间隔为 0.5 小时，单样重≥1kg，

每次至少取 5个单样混合均匀后

作为待测样。 

 

由于所有的装置处理完成后固相

均需要在现场堆放，因此取消装置

出口采样要求。 

由于所有的

装置处理完

成后固相均

需要在现场

堆放，因此

取消装置出

口采样要

求。 

检测

方法 
一般要求 应采用表 2 规定的方法 宜采用表 2 规定的方法 

表述更加准确，国家发布的最新标

准也可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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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修订项目 原标准内容 修订后内容 依据或原因 备注 

砷  增加 HJ 766 国家发布的新标准  

石油烃 采用 CJ/T 221-2005 中的“城市

污泥 矿物油的测定 红外分光

光度法”测定总油含量 

HJ 1021 

国家发布的新标准。原标准中利用

四氯化碳对石油烃萃取，四氯化碳

目前被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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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油气田含油污泥及钻井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技术规范”修订内容 

（1）术语定义 

增加“生物技术”，定义为“利用微生物以石油烃类为碳源进行生物代谢，

并将石油烃类转化为水和二氧化碳等无机物的机理去除石油烃的过程”。 

（2）处理处置方法及工艺 

1） “4.1.1 一般要求”中修改内容 

①增加“鼓励研发、采用环境友好型新技术”内容。 

②含油污泥中原油作为燃料利用也是对原油资源的利用，因此将“4.1.1 含油

率大于 5%的含油污泥应回收原油”修改为“含油率大于 5%的含油污泥应回收原

油或利用原油中的热能”。 

③由于“回收的原油品质含水率应小于 10%”属于产品质量要求，因此删除

此部分描述。 

④由于没有对各种处理技术进行系统评价，因此删除“4.1.1 鼓励采用热裂解、

超声波技术、化学热洗技术、生物技术对含油污泥进行处理”内容。 

⑤由于普通生物处理技术不能对石油烃进行回收利用，因此将 4.1.1 中“禁

止采用焚烧、填埋方式处理含油率大于 5%的含油污泥”修改为“禁止采用填埋、

不回收原油的生物技术或不回收热能的焚烧方式处置含油率大于 5%的含油污

泥”。 

⑥增加“含油污泥的收集、贮存和运输应符合 HJ 2025 要求”。 

2）“4.1 含油污泥处理处置”中增加水泥窑协调处置内容 

由于采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含油污泥有国家规范发布，因此增加“采用水泥窑

协同处置按照 GB 30760 执行”内容。 

3）“4.2.1 一般要求”中修改内容 

①增加“鼓励研发、采用环境友好型新技术”内容。 

②按照鼓励采用新技术的原则，删除“4.2.1.2 废弃磺化泥浆及岩屑鼓励采用

高温氧化（热裂解、焚烧等）工艺进行处理”中对限定具体工艺路线内容。 

③增加“废弃油基泥浆及岩屑的收集、贮存和运输应符合 HJ 2025 要求”内

容。 

（3）处理处置过程污染控制 

1）修改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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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5.1.1.1 节修改为“5.1.1 化学热洗技术配套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按规

模和产品类型执行 GB 13223 或 GB 13271。” 

2）修改废水排入水体中要求 

将 5.2 废水污染控制中“需排入水体的按照排放标准的规定执行”，修改为

“禁止排入天然地表水体，需排入其他水体的按照排放标准的规定执行” 

3）增加固体废物厂区内临时堆存场地要求 

固体废物厂区内临时堆存场地要求如下： 

①地面应采取防渗措施，应构筑堤、坝、挡土墙等设施。 

②应采取防止粉尘污染的措施。 

③应按 GB15562.2 设置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4）删除 5.4.1.1、5.4.1.2 节内容 

由于含油污泥或钻井固体废物预处理分离的大块物料及杂物也属于处理后

剩余固相，因此不再对 5.4.1.1 中“含油污泥或钻井固体废物预处理分离的大块物

料及杂物应进一步无害化处理，处理后含油率小于 2%，含水率小于 80%”单独

提出要求。 

由于 DB65/T 3997 和 DB65/T 3998 标准已经融入技术规范，所以删除“5.4.1.2

中“含油污泥经处理后满足 DB65/T 3998，钻井固体废物满足 DB65/T 3997 后，

可以用于铺设服务生产的各种内部道路、铺垫井场、固废场封场覆土及作为自然

坑洼填充的用土材料等途径进行综合利用”内容。 

 



26 

 

表 5.2-3  油气田含油污泥及钻井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技术规范修订前后比较表 

修订项目 原标准内容 修订后内容 依据或原因 备注 

一、术语和定义部分 

生物技

术 

 利用微生物以石油烃类为碳源进行生物

代谢，并将石油烃类转化为水和二氧化

碳等无机物的机理去除石油烃的过程 

 新增 

二、处理处置方法及工艺 

一般要求 

 鼓励研发、采用环境友好型新技术 
标准中涉及到的技术不能覆盖所有技术，对于新增技

术也可参照该标准内容 
新增 

含油率大于 5%的含油污泥（除废

弃油基泥浆岩屑）应回收原油，回

收的原油品质含水率应小于

10%；鼓励采用热裂解、超声波技

术、化学热洗技术、生物技术对含

油污泥进行处理；禁止采用焚烧、

填埋方式处理含油率大于 5%的含

油污泥。 

4.1.2 含油率大于 5%的含油污泥应回

收原油或利用原油中的热能；禁止采用

填埋、不回收原油的生物技术或不回收

热能的焚烧方式处置含油率大于 5%的

含油污泥 

含油污泥中原油作为燃料利用也是对原油资源的利

用，因此将“含油率大于 5%的含油污泥应回收原油”

修改为“含油率大于 5%的含油污泥应回收原油或利

用原油中的热能”。由于“回收的原油品质含水率应

小于 10%”属于产品质量要求，因此删除此部分描述。

由于没有对各种处理技术进行系统评价，因此删除

“鼓励采用热裂解、超声波技术、化学热洗技术、生

物技术对含油污泥进行处理”内容。由于普通生物处

理技术不能对石油烃进行回收利用，因此将“禁止采

用焚烧、填埋方式处理含油率大于 5%的含油污泥”

修改为“禁止采用填埋、不能回收原油的生物技术或

不能回收热能的焚烧方式处置含油率大于 5%的含油

污泥”。 

 

 4.1.3 含油污泥的收集、贮存和运输应符 增加前段要求，实现全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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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项目 原标准内容 修订后内容 依据或原因 备注 

合 HJ 2025 要求 

 
4.1.3 废弃油基泥浆及岩屑的收集、贮存

和运输应符合 HJ 2025 要求 
增加前端要求，实现全过程控制  

4.2.1.2 废弃磺化泥浆及岩屑鼓励

采用高温氧化（热裂解、焚烧等）

工艺进行处理 

 
没有对高温氧化技术进行科学评估，不能判断该技术

属于环境友好型技术 
 

技术要求 

 

4.6 水泥窑协同处置 

采用水泥窑协同处置按照 GB 30760 执

行 

国家已经有水泥窑协调处置技术规范，属于国家认可

的技术 
 

三、处理处置过程污染控制 

 
5.1.1.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执

行 GB 13271 要求 

5.1.1 化学热洗技术配套锅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按规模和产品类型执行 GB 

13223 或 GB 13271。 

化学热洗技术配套锅炉可能会有单台出力 65t/h 以上

的锅炉，单台出力 65t/h 以上的除层燃炉、抛煤机炉

外的燃煤、燃油、燃气锅炉应执行 GB 13223 

 

 
5.2 废水污染控制 

含油污泥或钻井固体废物处理过

程中产生的废水，应循环利用或综

合利用，不能利用的污水处理后达

到 GB 8978 二级标准后可用于地

面降尘、场站绿化，需排入水体的

按照排放标准的规定执行。 

钻井固体废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应循环利用或综合利用，不能利用的污

水处理后达到 GB 8978 二级标准后可用

于地面降尘、场站绿化，禁止排入天然

地表水体，需排入其他水体的按照排放

标准的规定执行。 

天然地表水体应禁止废水的排入 严格 

含油污泥处理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应循环利用或综合利用，不能利用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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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项目 原标准内容 修订后内容 依据或原因 备注 

水处理后达到 GB 8978 二级标准后可用

于地面降尘、场站绿化，禁止排入天然

地表水体，需排入其他水体的按照排放

标准的规定执行。 

增加固

体废物

厂区内

临时堆

存场地

要求 

 

①地面应采取防渗措施，应构筑堤、坝、

挡土墙等设施。 

②应采取防止粉尘污染的措施。 

③应按 GB15562.2 设置环境保护图形标

志。 

新增厂区内临时堆存场地要求 新增 

 5.4.1.1 含油污泥或钻井固体废

物预处理分离的大块物料及杂物

应进一步无害化处理，处理后含油

率小于 2%，含水率小于 80%。 

 

含油污泥或钻井固体废物预处理分离的大块物料及

杂物也属于处理后剩余固相，在标准中对剩余固相已

经有了要求 

 

 5.4.1.2 含油污泥经处理后满足

DB65/T 3998 标准要求，钻井固体

废物满足 DB65/T 3997 标准要求

后，可以用于铺设服务生产的各种

内部道路、铺垫井场、固废场封场

覆土及作为自然坑洼填充的用土

材料等途径进行综合利用。 

 
DB65/T 3997和 DB65/T 3998 标准内容已经融入技术

规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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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准可达性分析 

6.1 技术可达性 

（1）钻井固体废物 

钻井处理后岩屑及泥浆石油烃含量达到＜1%不存在技术问题。 

（2）含油污泥处理 

含油污泥主要有热洗、热解处理技术。根据对部分公司调研结果，热洗处理

技术可以处理到 1%以下，也可以达到 0.45%，在技术上不存在问题。热解处理技

术处理后的含油污泥总石油烃含量可以达到 0.45%。因此含油污泥石油烃含量处

理到 1%以下不存在技术上问题。 

6.2 经济可达性 

（1）钻井固体废物 

水基泥浆和油基泥浆石油烃含量达到 1%，其处理成本不会显著增加。 

（2）含油污泥处理 

含油污泥主要有热洗、热解处理技术。根据调研结果，热洗处理技术和热解

技术将石油烃含量处理到 1%以下，其成本增加 1 倍，但与作为危险废物委托有

资质的公司处置成本仍然具有优势，况且处理到 2%的含油污泥仍然可以进入垃

圾填埋场等其他方式，成本上升不多，因此在经济上不存在问题。 

 

 

 


